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第七屆選訓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12年 7月 31日 星期一 下午 1時 

二、 地點：視訊會議 (meet.google.com/rkt-qkpa-xfx) 
三、 主席：許召集人 晃榮 

四、 委員名單：簡瑞宇 委員、陳志榮 委員、詹淑月 委員、江勁彥 委員、陳迪 委員、 

          施宏忠 委員、謝鎮偉 委員、張祝明 委員 

五、 訓輔委員：張思敏 委員 

出席名單：許召集人 晃榮、簡瑞宇 委員、江勁彥 委員、施宏忠 委員、謝鎮偉 委員、 

          張祝明 委員、陳志榮 委員、陳迪 委員(如截圖所示) 

六、 議案討論: 

案由一：2023 年台維斯盃網球團體錦標賽(世界一級)代表隊教練、選手選拔， 

提請討論。 

   說  明： 

1. 賽事資訊： 

2023年台維斯盃國際男子網球團體錦標賽(世界一級)中華台北 vs羅馬尼亞，訂於 9月 15

日至 16日於羅馬尼亞 康斯坦察(CONSTANTA)舉行。 

2. 依據國家代表隊選拔辦法，代表隊選手遴選名單，以報名截止日前一個月全國單打排名為

依據，依排名序徵詢前八名選手，及報名截止日前一個月第一週 ITF Junior排名 100名

內之前五名選手參賽意願，提報選訓委員會依序遴選。 

(本次依據 2023年 7月排名徵詢)。 

3. 原 2023年度教練楊宗樺因個人生涯規劃無法繼續帶隊，再度開放教練徵詢，本次有意願帶隊

教練如下： 

(1)張孝雍(教練證號：96體教 7851號) 

簡歷：菁英選手訓練站總教練 

      2022台維斯盃年度教練 

提名選手：無 

4. 選手參賽意願徵詢結果： 

有意願選手： 

許育修 (全排第 1) 

吳東霖 (全排第 2) 

莊吉生 (全排第 3) 

曾俊欣 (全排第 4) 

黃琮豪 (全排第 5) 

何承叡 (全排第 6) 

李冠毅 (全排第 7) 

駱建勛 (全排第 8) 

   決  議： 

   1、通過本次台維斯盃代表隊教練為張孝雍。 

   2、通過本次台維斯盃代表隊選手如下： 

     許育修、吳東霖、莊吉生、曾俊欣及黃琮豪，共計五名選手。 



 

案由二：通過 2023年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計畫案第二階段名單，名單如附件， 

        提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112年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計畫」辦理，旨揭計畫經教育部體育署 112 

        年 2月 23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1200829411號來函核定在案。 

決  議：照案通過，請盡速提報教育部體育署。 

 

案由三：2023 年 ITF亞洲 U12團體錦標賽(決賽)選手及教練選拔，提請討論。 

說明一：資格賽於 7月 10日至 14日於澳門舉行，我國男女隊自費參加並均獲得決賽資格。 

說明二：旨揭賽事預計於 2023年 9月 9日至 17日假哈薩克奇姆肯特舉行，須於 8月 7日前 

        提報名單。  

說明三：由於 U12尚未列入國家代表隊選拔辦法辦理，本會依據世青、世少國家代表隊選拔辦 

法徵詢選手。 

說明四：依據國家代表隊選拔辦法，代表隊選手遴選名單，以報名截止日前一個月全國青少年 

        排名為依據，依排名序(以 2023年 7月公布排名)徵詢前六名選手後，提報選訓委員會 

        通過。 

選手同意參賽依據順位如下： 

男子組：曾彥嘉(排名第一)、推薦教練：呂志遠(B)  

        蔡秉寰(排名第二)、推薦教練：蔡佳諺(A) 

        黃以翔(排名第三)、推薦教練：陳名米(A) 

        蔡睿恩(排名第四)、推薦教練：陳名米(A) 

        陳子澈(排名第五)、推薦教練：陳名米(A) 

        詹曜軒(排名第六)、推薦教練：阮慧貞(A) 

資格賽代表: 

教練:蔡佳諺 

選手:曾彥嘉、蔡秉寰、蔡睿恩 

女子組：江采蓉(排名第一)、推薦教練：陳名米(A) 

        周品岑(排名第二)、推薦教練：陳名米(A) 

        徐可倢(排名第三)、推薦教練：無 

        蔡辰昀(排名第四)、推薦教練：譚立威(B) 

        陳妍昕(排名第五)、未回 

        邱子恩(排名第六)、未回 

資格賽代表:  

教練: 陳名米 

選手: 江采蓉、周品岑、蔡辰昀 

決  議： 

1、通過男子代表隊教練蔡佳諺、代表隊選手為曾彥嘉、蔡秉寰及黃以翔，共計三名選手。 

2、通過女子代表隊教練陳名米、代表隊選手為江采蓉、周品岑及蔡辰昀，共計三名選手。 

 

 



臨時動議： 

1.依據「112年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計畫」遴派選訓委員會召集人許晃榮先生前往 9 月台

維斯盃(羅馬尼亞)進行亞運前督訓工作，相關經費由「112年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計畫」

項下督訓委員補助經費辦理支應。 

 

2.2023年金恩盃代表隊選手李珮琪於該賽事期間表現優異卻也導致受傷，請秘書處協助後續醫

療照護以確保選手健康並備戰 9月份杭州亞洲運動會。 

訓輔委員張思敏回覆：李珮琪選手自入選杭州亞運會代表隊名單即為代表團一員，請秘書處與

陳志榮委員盡力協助李珮琪選手。 

 

散會：14：00 

 

會議截圖 

      

 


